附件1：
井冈山大学校园新媒体建设审批表
	公共账号基本信息
	账号类型
	（比如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

	
	账号名称
	
	账号ID号
	

	
	主要用途
	

	
	开设时间
	

	开设单位信息
	账号开设单位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运维负责人
	
	联系电话
	

	开设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主管单位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运维人员变更
	变更时间
	变更后负责人
	职务
	手机号
	邮箱

	
	
	
	
	
	

	
	
	
	
	
	


1.本表适用于一、二级新媒体平台（校院两级平台，学生会、研究生会等）；
2.开设单位意见栏、主管单位审批意见栏分别由责任单位和党委宣传部填写；
3.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交党委宣传部404室,联系电话:8100713，一份留开设单位。    

